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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医疗纠纷诉讼是否一定要经过

医疗事故鉴定？

我国法律并没有规定医疗纠纷诉讼

一定要经过医疗事故鉴定，医疗事故鉴定并非医疗纠纷诉讼

的前置程序。一般地说，患者只要有证据证明自己或已死亡的亲

属接受过医疗机构的诊断、治疗，并因此受到损害，就可以直接向

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损害赔偿，人民法院应当立案受理。

二、医疗纠纷的案由怎么确定？
医疗纠纷诉讼案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

纷，另一类是医疗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即医疗事故之诉与医疗人身

损害之诉。虽然这两类案件都与医疗行为有关，但前者是以构成医

疗事故为前提，而后者则是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其他医疗过失行为。

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与医疗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无论是法律

适用、鉴定类别、赔偿项目，还是在计算方法和赔偿数额上，两者都

有很大的不同。一般地说，以医疗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为案由向法院

起诉，无论是从诉讼策略，还是从利益权衡上讲，都对患者更有利。

三、不构成医疗事故就不赔偿吗？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49条第2款规定：“不属于医疗事故

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所以，有人就认为不构成医疗事

故，医疗机构就不赔偿，这显然是一种误解。

《民法通则》第106条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他人财

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是我国民法确立的对侵权行为

造成损害予以救济的基本原则，作为行政法规的《医疗事故处理条

例》，不可能与民事基本法的这一基本原则相抵触。

所以，对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49条第2款的规定，应当

理解为：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能按照《条例》的规定承担

赔偿责任。但是，该条规定并没有免除其按照《民法通则》有关规

定应当承担的侵权的民事赔偿责任。在有的情况下，虽然患者身

体因医疗机构的过错行为受到了损害，但是经过鉴定，医疗机构的

行为不构成医疗事故，或者没有经过医疗事故鉴定以及无法进行

医疗事故鉴定。对于这类情况的医疗纠纷，当然不能作为医疗事

故进行处理。但医疗机构仍应当对因自己的过错行为给患者身体

造成的损害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不能因为医疗机构的过错行为不

构成医疗事故，就不对受害人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四、如何申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

共同委托鉴定：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医疗事故争议，需进行医

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应共同书面委托医疗机构所在地负责首次医

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的医学会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

卫生行政机关委托鉴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

门接到医疗机构关于重大医疗过失行为的报告或者医疗事故争议

当事人要求处理医疗事故争议的申请后，对需要进行医疗事故技

术鉴定的，应当书面移交负责首次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的医学

会组织鉴定。

人民法院委托司法鉴定：人民法院受理医疗纠纷案件后，可以

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委托医疗机构所在地的医学会组织鉴定。

五、医疗纠纷处理途径

1.医院直接调解。找医院的医务科或医患纠纷办公室调解。

2.第三方调解，即医调委调解。找各县（市、区）政府设立的医

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医院均有医调委的联系电话。医调委

免费提供调解服务。

3.医疗事故鉴定。到医院属地的卫生部门医政科申请进行医

疗事故鉴定。

4.向当地法院提起诉讼。

医疗纠纷常见问题

“取环”引发纠纷 女子索赔20万元
这起医疗纠纷被东孚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成功调处

在这起纠纷调解过程中，调解员调解

的成功之处在于两点：

一是坚持依法调解，把这一理念贯穿

于整个调解过程中。无论是对卫生服务中

心责任的分析，还是对患者可能获得赔偿

数额的计算，都紧紧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进

行，以法明理。

二是把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真诚善

意的情感沟通、真挚深切的语言表达，贯穿

于整个调解过程中。对患者的不幸遭遇，

调解员始终表现出深挚的同情和由衷的关

切，以情动人。

这起纠纷的成功化解，充分体现了调

解机制“公平、公正、公开、专业”的优势和

特色，也充分体现了人民调解这一“东方经

验”在新时代社会治理中的优势和魅力。

晨报见习记者沈炜姗通讯员陈珊珊

市民滕某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求取

节育环，手术和治疗过程中引发医患纠纷，

滕某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索赔20万元，双

方协商未果，申请调解。调解员介入，为双

方分析案情，释法说理，“背靠背”调解，终

于化解纠纷。

女子索赔20万元

今年3月的一天，患者滕某因经期不规律

到厦门市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卫

生服务中心”）要求取节育环。医生告知滕某

取环手术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及术后的注

意事项，滕某签字确认后，医生为其安排手

术。术中，主治医生和副主任医师检查后，考

虑滕某子宫后位，节育环放置已久，取出困

难，建议她到上级医院取环，并嘱咐她，若有

不适，应及时到上级医院妇产科就诊。

过了一段时间，滕某再次联系卫生服

务中心，称自己吃不下饭，腹痛加剧。医生

建议她立即到上级医院妇产科就诊，并帮

她联系上级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接诊。经

上级医院诊断，滕某患了急腹症，医院立即

安排她住院动手术。术后出现并发症，4月

21日治愈后滕某出院。

事后滕某认为，由于卫生服务中心未

及时判断其病情，对其生活、精神上造成了

极大的痛苦，于是提出医药费、误工费、营

养费、交通费、后续治疗费、精神抚慰金等

共计近20万元的索赔要求。医患双方协商

未果，5月19日向东孚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

申请调解。

医患双方各执一词

这起纠纷中，医患双方各执一词，争议

焦点在于：

滕某认为，她的术前检查报告显示正

常，无传染病，无炎症，卫生服务中心未诊

断出取环困难，也没有预防措施；卫生服务

中心考虑她有子宫穿孔的可能，但未及时

将她送至上级医院住院治疗，存在过错，应

当作出赔偿。

卫生服务中心则认为，术前他们已告

知滕某手术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及术后

的注意事项，滕某表示理解，并已签字确

认。术中考虑到患者子宫后位，节育环取

出困难，建议滕某到上级医院进行宫腔镜

下取环。术后还多次电话回访，告知滕某

若有不适，应及时到上级医院检查。卫生

服务中心建议滕某申请鉴定，以明确该中

心对患者的诊疗是否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是否存在医疗过

错；如果存在医疗过错，该过错与滕某受到

的损害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等。

“背靠背”调解化解纠纷

在全面了解案件基本情况后，调解员

认为，尽管卫生服务中心在诊疗过程中存

在不足，但滕某虽经卫生服务中心多次劝

导，却未到上级医院治疗，也是导致其术后

引起并发症的主要原因。基于以上分析，

调解员初步确定了调解方案，“背靠背”开

展调解。

调解员先行做卫生服务中心方面的思

想工作，肯定该中心诊断及时，对滕某进行

了提醒，但未能及时将滕某收院治疗、未能

详细向其说明病情并采取替代医疗方案、

未能告知滕某如不及时处置会导致怎样的

后果，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患者忽视了自

己的病情。卫生服务中心考虑不周，存在

一定的责任，不仅给滕某生活、工作和精神

带来一定的影响，也对自身的声誉造成了

负面影响。

对此，卫生服务中心的代表表示会吸

取教训，但因该中心授权调解金额仅为10

万元，此前已垫付滕某的治疗费用4万余

元，剩余额度仅为5万余元，希望调解员与

患者进一步协商。

随后，调解员与滕某协调，指出滕某具

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是自身安全的第一

责任人，其在腹痛、食欲减退多日未见好转

的情况下，没有及时到上级医院就诊，自身

疏忽大意导致贻误了最佳治疗时机。不仅

如此，滕某在选择就诊的医院时，没有仔细

考虑医院的医疗水平。而卫生服务中心医

疗水平有限，产生这样的后果并不是医生

主观故意为之。调解员表示，卫生服务中

心曾多次提醒滕某若有不适，应及时到上

级医院治疗，还积极协助她联系上级医

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

一百七十三条规定，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

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

人的责任。因此，建议滕某考虑接受卫生

服务中心提出的5万余元的赔偿。

滕某了解到，如放弃调解，改为申请厦

门市医学会鉴定后向法院起诉，其获得大额

赔偿的可能性非常低之后，态度逐渐改变。

经过反复沟通，医患双方调解意向越来

越接近，在调解员努力下，最终双方达成一

致意见，由卫生服务中心一次性补偿滕某交

通费、误工费、护理费、陪护费、住宿费、医疗

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后续治疗费、精神损失

费等共计9.5万元，双方握手言和。

既依法调解 又以情动人


